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进一步提高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勘察设计
水平有关工作的通知
              津建设字函（2018）209号
各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

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号）、《市建委关于印发<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建发〔2018〕9号）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我市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勘察设计水平，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及《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勘察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实际及工程周边环境资料，在勘察文件中说明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查。
勘察、设计单位应配合建设单位，在施工招标文件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

对于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大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监测单位应当编制监测方案。监测方案由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送监理单位后方可实施。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并对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报告，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
在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期间，勘察、设计单位应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危大工程例会，协调有关事项。
危大工程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勘察、设计单位应当配合施工单位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危大工程应急抢险结束后，勘察、设计单位应当配合建设单位制定工程恢复方案并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后评估。

各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应高度重视危大工程，做好台账管理，按要求及时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危大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的监督检查力度，发现勘察、设计单位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37号令）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有关规定的，按规定程序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并将处罚信息纳入企业信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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